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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訴訟/裁決/交付仲裁）補助  勞 工  申請書 

申請人姓名 

(如為共同申請者，應填寫代

表人姓名，並檢附委任書及

申請人名冊) 

 

 

 

共__________人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    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事業單位 
名稱  

地址  

繫屬程序及日期 

□起訴    □上訴第___審    □更___審    □強制執行 

□訴訟經判決確定，法院裁定繳納暫免之裁判費 

□工會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3 條第 2 項為爭議行為，經雇主或代表 

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以該爭議行為向勞工提起□民、□刑事訴訟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 條第 4 項規定提起行政訴訟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交付仲裁 

提起各程序/法院裁定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爭議案件標的 

□確認僱傭關係     □退休金     □資遣費     

□積欠工資( □工資、□加班費、□特休工資、□其他_________________) 

□職業災害補償     □職業病補償     □勞保給付     

□其他（請填：                                               ） 

資格要件 
□1.勞資爭議事件發生時，勞務提供地在本市(或) 

□2.勞資爭議事件發生時及申請時，已連續設籍本市 4 個月以上 

案件情形 

□訴訟進行中(第______審)      □強制執行進行中   □裁決進行中 

□仲裁進行中   □判決確定   □強制執行終結   □裁決決定  □仲裁判斷      

□和解/調解成立    □撤回訴訟、撤回強制執行、撤回裁決或撤回交付仲裁 

申請補助 

項目/金額 

（新臺幣元） 

裁  判  費              元（第     審） 
1.核予補助款項，依

所得稅法第14條
列入「個人所
得」，依法需課徵
綜合所得稅。 

2.生活費用： 
(1)僅限於爭執僱傭

關係存在，且以
恢復工作為目的
或發生職業災害
之勞資爭議案
件。 

(2)一般勞工每一審
補助不超過 9 個
月，累計最長補
助 2 年；工會幹
部每一審補助不
超過 1 年，累計
最長補助 3 年。 

強制執行費              元 

律  師  費 

□訴訟(第_____審)              元 

□強制執行 _____________元 

□裁決     _____________元 

□交付仲裁 _____________元 

生 活 費 用 

□訴訟期間 

    (第_____審) 

□裁決期間 

全額生活費用：     

_________個月(基本工資 1.2 倍數額)。 

差額生活費用：     

_________個月，每月工作收入低於基本

工資 1.2 倍之差額_______________元，

共______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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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具文件 

□ 申請書     □切結書     □申請者告知事項 

□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資格要件僅勾選設籍本市者，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戶籍謄本

含詳細記事正本)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未在國內設籍者，檢附護照或入出境許可證及居留許可文件) 

□ 最近 1 年综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正本 

□ 起訴狀影本、上訴狀影本及歷審裁判書影本 

□ 聲請強制執行狀影本、法院確定判決書影本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影本 

□ 裁決申請書或裁決決定書影本 

□ 仲裁申請書影本 

□ 裁判費收據影本、強制執行費收據影本 

□ 如為判決確定後法院裁定繳納暫免之裁判費，應檢附各審級裁判書影本及法院

通知繳納裁判費之裁定影本 

□ 律師委任狀影本及律師費收據正本 

□ 申請差額生活費用補助者：薪資證明等相關文件 

□ 勞工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團體協調或調解會議紀錄影本 

□ 經中央主管機關裁決雇主有不當勞動行為者：裁決決定書影本 

□ 因遭遇職業災害致罹患職業病涉訟申請補助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醫

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文件 

□ 勞工死亡，其承受訴訟者或其繼承人申請訴訟費用或裁決、交付仲裁所需律師

費補助時，應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最近 3個月內全戶電子

戶籍謄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 其他： 

訴訟/裁決期間內，是否有請領失業給付或其他同性質補助（如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

等）、工作收入、經法院裁定定暫時狀態處分資方給付工資、其他收入(如租金收入等)之情事。 

□ 否。 

□ 是，請領項目/其他收入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領期間/其他收入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領金額/其他收入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申辦資料由業務受理單位依據臺北市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補助辦法規定進行查核。 

申請人（或代表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臺北市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補助辦法第 11 條規定，申請人最近 1 年個人所得高於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所公布最近 1 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總額之 80%者，不予補助。 

目前公布最新資料為新臺幣 187 萬 6,218 元 (112 年)，80%為 150 萬 974 元。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網站/臺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 

114.3 版 


